
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文件 

机电党政字[2020]02 号 

机电学院研究生招生名额分配办法（试行） 

一、 硕士研究生招生名额分配办法 

1.1 基本标准 

(1)学生与硕士导师双向选择，并受到各学位点的名额总量控制，本办法所

分配的名额数不表示最后实际招生人数。 

(2)通过招生资格审核的硕士导师，招生年度方具有招生资格。 

(3)教授每年 3 个基本名额，副教授 2 个基本名额，讲师 1 个基本名额。 

(4)每位硕士导师每年最多 4 个名额。 

(5)首次独立指导硕士研究生的硕士导师限 1 个名额。 

(6)非本单位全职硕士导师限指导 1 名在读研究生。 

1.2 增量标准 

(1)作为第一负责人主持国家重大重点项目或者同等级别项目，在研期间研 

究团队每年增加 2 个名额。 

(2)作为第一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、国际合作项目等同级

别项目，在研期间增加 2 个名额。 

(3)作为第一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，在研期间增加 1 个名

额。 

(4)上一年度其他校外到账经费每增加 30 万，下一年度增加 1 个名额。艺术

类课题上一年度校外到账经费每增加 10 万，下一年度增加 1 个名额。 

(5)国家级人才计划（“四青”、杰青、长江、万人计划）入选者每年增加 2

个名额；省部级人才计划入选者每年增加 1 个名额。 

(6)上一年度以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发表 T1 级别及以上论文，下一年度增

加 1 个名额。 

(7)上一年度获得省部级教学科技奖励二等奖及以上，下一年度获奖团队增

加 4 个名额；上一年度获得国家级教学科技奖励二等奖及以上，下一年度获奖团

队增加 8 个名额。 

1.3 减量标准 

(1)近 3 年累计到账经费小于 10 万（艺术类 3 万），下一年度减少 1 个名额。 

(2)非机电学院全职硕士导师，上年度无教学科研经费到机电学院，不能招

生。 

二、 博士研究生招生名额分配办法 



2.1 博士生招生名额根据当年实际下拨招生计划分配。 

三、 附加说明 

（1）本办法统计时间截止至招生年度前一年的 12 月 31 日。 

（2）本办法所指经费指由校外单位划拨到机电学院的经费。 

（3）本办法所指项目、论文、奖励均指以机电学院为第一单位所获成果。 

（4）团队奖励由第一负责人分配名额，分配对象为科研团队和获奖团队成员

（团队成员以正式申报书或奖励证书的名字为准）。 

（5）本办法所指项目在研期间不包含项目因延期结题所增加的时间。 

（6）新入职教师不满 3 年不受减量标准限制。 

（7）若硕导本年度招收推免生数量超过本办法核定名额，可保留推免生，但

本年度不再招收统考生。 

（8）若某学位点招生计划数超过该学位点硕导可分配名额总数，根据师生双

向选择，可由招生人数不足 4 人的本学位点硕导招收。 

（9）实际招生人数=基本标准人数+增量标准人数-减量标准人数，且不能多

于 4。 

（10）本办法从 2020 年 3 月 5 日开始执行。 

（11）本办法由党政联席会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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